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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亚联发展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作为原告。 

3、涉案的金额：人民币14,593,831.38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亚联发

展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联发展”）于2022

年9月26日收到控股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凌云”）

发出的通知，南京凌云收到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发出的

《受理案件通知书》【（2022）渝0102民初6516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南京凌云 

委托代理人：王跃东，陕西宝伦律师事务所 

被告：中核西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西北”） 

2、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中核西北向南京凌云支付尚欠工程款

9,802,692.82元及违约金1,960,538.56元；（2）依法判令中核西北向南京凌云返还

质保金2,830,600元；（3）诉讼费、保全费由中核西北承担。 

3、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被告中核西北系重庆沿江高速支线白涛隧道工

程（剩余工程）施工单位，2020年1月6日，中核西北以重庆沿江高速公路支线白



涛隧道工程剩余工程项目经理部与南京凌云签订《机电交安工程专业分包合同》，

将其承包建设的白涛隧道剩余工程标段中机电工程、交安工程分包给南京凌云实

施。合同签订后，南京凌云依约进场施工完毕，该工程于2020年8月16日由中核

西北向业主方交工并经业主、设计、监理验收合格，根据双方的8次计价结算，

工程总结算金额56,612,000.25元，扣除尚未到期的5%质保金2,830,600元，末次计

价扣款614,469元，后中核西北已到期应付款项为53,166,931.25元，中核西北共计

向南京凌云付款43,360,806.43元，尚欠南京凌云工程款9,806,124.82元未予支付，

南京凌云多次向中核西北催要无果，后南京凌云欲向法院对中核西北提起民事诉

讼，故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保全作出后，中核西北与南京凌

云联系要求撤回保全，并经协商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协议确认被告未付工程款（除

质保金外）暂定9,802,692.82元，中核西北应予保全解除账户解冻后三个交易日

内支付600万元，剩余3,802,692.82元于2022年7月15日前支付，待审计完成后多

退少补，逾期付款应承担协议金额20%作为违约金。南京凌云随即撤回保全，待

中核西北账户解冻后，中核西北又以种种理由推脱付款。另根据合同约定，该项

目缺陷责任期于2022年8月16日已经届满，质保金退还条件已经成就。故南京凌

云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亚联发展及控股子公司其他未达到披露标准的诉讼事项涉诉金额合计约

934.49万元。亚联发展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已由法院受理，但尚未开庭审理和判决，暂无法判断对亚联发展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亚联发展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案件受理通知书》【（2022）渝0102民初6516号】。 

 

特此公告。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27日 


